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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總處 書函
地址：100214臺北市廣州街2號
傳　　真：
聯 絡 人：黃巧琪　02-23803976
電子郵件：beryl777@dgbas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主計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7日
發文字號：主會財字第11215010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便利使用者於單一入口查詢內部審核相關法令，本總處

彙編之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網頁查詢入口已整併於本

總處全球資訊網之友善經費報支專區（https://ia.

dgbas.gov.tw/）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正本：各一級會計機構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計室、核能安全委員會主計室、個
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主計室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主計處 1121227

*APAA1123011658*


